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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工程压覆矿产资源调查
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及工作方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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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简政放权新形势下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程序后置,本文以川气东送管道二线工程为例,简要分析了线性工

程压覆矿工作的特点,总结了压覆矿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优化工作流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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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压覆矿产资源调查的意义与现阶段变化

在 2016 年 11 月以前,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一直是作

为建设用地预审的前置条件进行的。 国土资源部 2016 年 11
月 29 日颁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

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68 号)中
将第八条修改为:“建设单位应当对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是否

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是否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进行查询核

实;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或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办理用地预审手续后,完成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压覆矿产资源登记等。”
法令的核心思想即是将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从

用地预审期间的必要件后置为办理用地预审手续后,施工前

或者施工过程中进行。 其意义在于,一是简化用地预审审批

程序,缩短办理时长,另一方面减轻未与矿业权或矿产资源

重叠的项目的工作任务,在调查评价范围内未压覆重要矿产

资源的建设项目可能不再需要出具单独的专题论证报告。
虽然在用地预审时不再以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报告为必

要件,但并非意味着此项工作没有意义从此不再需要。 否则

一旦用地上与矿业权发生重叠将会造成复杂的纠纷,也会给

矿产资源的管理带来混乱。
二、线性工程压覆矿产资源调查工作的特点

现阶段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的重点项目均为大型面

状工程或线性工程,线性工程更是因其连续而长距离的特点

成为压覆矿调查评价的重中之重。
以中石化川气东送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拟建的川气东

送管道二线工程项目为例,该建设工程设计管道长达 580 公

里,跨越重庆市、湖北省两地。 湖北省境内线路全长 537 公

里,经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恩施市、建始县、巴
东县)、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宜都市、猇亭区、枝江

市)、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潜江市,共 11 个县(市、区)。
湖北虽然不是矿产资源大省,但具有种类多、相对集中

的特点,主要矿产资源有铁、煤、铜、磷、石膏、岩盐等。 截至

2015 年底,全省已发现矿产 149 种,占全国的 86． 6% ,已探明

储量的矿产有 92 种,占全国的 56． 8% 。 其中,在查明资源储

量的非油气类矿产中,磷矿、钛矿(金红石)、溴、碘、石榴子

石、泥灰岩、累托石粘土、建筑用砂岩的资源储量居全国之

首,铌、锂、锶、硒及盐硝等 20 种矿产的资源储量居全国的 2
~ 5 位,重晶石、长石、石墨、石膏及饰面用石材等 29 种矿产

的资源储量居全国的 6 ~ 10 位。
拟建的川气东送工程穿越的恩施州、宜昌市都是湖北省

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市(州),大量的煤、铁、钒、盐矿富集。
对于这样的线性工程,穿越矿产丰富地区是背景,而完成工

作的内核在于理解三个“范围”,分清三种“矿产单元”,明晰

三个“审批级层”。
(一)三个“范围”。
1. 调查评价范围。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鄂土资规

[2013]1 号)中规定,“一般要求调查评价范围为工程中心线

两侧或周边 1， 000 米范围”。 由此,明确了工作范围,这里不

是单指建设项目用地(征地)范围,而是在用地(征地)范围红

线的基础上外扩 1， 000 米的范围。
2. 压覆范围。 压覆范围指的是因工程建设导致附近不

能开采矿产的范围。 对于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压覆范

围主要是根据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中相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禁止在储气库构造区域范围内进行工程挖

掘、工程钻探、采矿。
第三十条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禁

止取土、采石、用火、堆放重物、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机械工

具进行挖掘施工等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在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百

米地域范围内,禁止抛锚、拖锚、挖砂、挖泥、采石、水下爆破。
但是,在保障管道安全的条件下,为防洪和航道通畅而进行

的养护疏浚作业除外。
对上述条款的理解,在储气库构造区域范围内、管道线

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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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两侧各五百米地域范围内禁止采矿活动。
3. 限采范围。 限采范围指的是因工程建设而导致附近

一定范围内矿产开采受限制,需在采取一定保护措施并征得

建设工程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采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

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对此范

围均有规定。
根据对以上相关条款的理解,在管道中心线两侧各二百

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五百米地域范围内进行采矿活动,在
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地域范围内,因修建铁

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工程,确需采矿的,应向相关主管

部门申请,进行安全论证获批的方可进行。
同时,根据第四十六条规定“管道建设工程通过矿产资

源开采区域的,管道企业应当与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协商确定

管道的安全防护方案,需要矿产资源开采企业按照管道安全

防护要求预建防护设施或者采取其他防护措施的,管道企业

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矿产资源开采企业未按照约定

预建防护设施或者采取其他防护措施,造成地面塌陷、裂缝、
沉降等地质灾害,致使管道需要改建、搬迁或者采取其他防

护措施的,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二)三种“矿产单元”。 以湖北省为例,压覆矿产资源调

查一般针对三种矿产单元,分别为查明资源储量矿产地、探
矿权、采矿权,其调查重点及压覆后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

1. 查明资源储量矿产地。 以矿区划分,查明资源储量的

重要矿产会根据矿种登记入《湖北省矿产资源储量表》(每年

更新),如若压覆上表矿产地,则需到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办理

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和登记手续。 若压覆未上表的查明矿产

地则需与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沟通协商。
2. 探矿权。 探矿权为正在进行勘察工作的区块,有的已

查明资源储量,有的尚未查明。 由于探矿权均由探矿权人有

偿取得,在压覆探矿权时建设单位均需与探矿权人协商,视
压覆情况进行经济补偿。

3. 采矿权。 采矿权与探矿权情形相似,压覆时均需与矿

业权人协商并进行经济补偿。 不同的是采矿权均为已查明资

源储量的矿产地,并且随着开采其矿产资源储量一直在变化。
在压覆各种查明了资源储量的“矿产单位”时均需要计

算压覆的量。
(三)三个“审批级层”。 明确压覆不同类型矿产资源的

审批部门对于前期设计选线阶段也非常必要。
1. 国土资源部审批。 “鄂土资规[2013]1 号”规定“压覆

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或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累计查明资

源储量的数量达大型矿区规模以上,或大型矿区资源储量被

压覆三分之一以上的,须报国土资源部审批”。 部级审批前

也仍需先经省级国土资源厅预审并出具意见,因此整个流程

时间较长。
2. 省级国土资源厅审批。 “压覆其他矿产资源(不包括

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粘土矿)的,由省国土资源厅负责审

批”。 线性工程由于其特殊性,无论压覆矿产与否,都应编制

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报告并在省级国土资源厅审查。
3. 市州级国土资源局审批。 未跨县市的点状工程若未

压覆矿产资源或仅压覆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粘土矿的一

般可在市州级国土资源局审批。
因此一般而言,压覆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粘土矿在选

线阶段应重点考虑到赔偿问题,而压覆由省国土资源厅及国

土资源部审批的矿产资源时,还应考虑是否有获得审批同意

压覆的可能性的问题,以及审批时间对项目进展的影响

问题。
三、压覆矿产调查的重要性及工作方法优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基础设施

建设高峰期已经到来,建设用地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现象呈

逐年增加的趋势。 在这样的基本国情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做到既保护好矿产资源,又不影响国家和地方的经

济建设,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成为国土资源管理的有力抓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68 号)压覆矿产

调查工作后置后,如若建设单位也随之将工作程序推后,可
能会造成前期工作的浪费,压覆矿产资源调查应发挥其在选

址时的建议作用而非成为一种程序制约。 因此,化被动为主

动,积极在项目可研选址前期开展压覆矿产资源调查咨询工

作是开展此项工作的新思路。
压覆矿产资源调查咨询工作在可行性研究选址阶段的

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成本控制及时间控制两个方面。
第一,在可研的选址阶段委托专业机构做好拟设线路周

边(1， 000 米范围内)的矿业权设置情况的了解工作,可以在

线路初期选址时尽量避免压覆矿业权,或者少压覆矿业权。
也可以避免因用地后期压覆审批不通过而造成前期工作推

翻重来的尴尬局面。
第二,从其他角度综合考虑,对于调查评价范围内无法

避免压覆矿业权的,应充分了解具体的压覆矿种、储量规模、
压覆资源量等情况以及审批同意压覆的可能性等,提前做好

赔偿款项的预算以及审批流程时间的控制。
第三,对于不造成压覆,但存在与管线周边的矿业权,应

根据其开采(勘查)方式、规模等做好充分的安全论证工作,
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防止因为采矿(勘查)活动诱发的地质

灾害对管线安全运营的影响。
简政放权的国家形势下,做好前期的压覆矿产资源的查

询核实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最大程度感受简政放

权给管道工程建设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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